
云阳发改农〔2025〕478号
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云  阳  县  水  利  局
关于同意调整云阳县马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

实施方案（达到初设深度）的批复

云阳县宏源水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调整云阳县马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实施方案（达到初设深度）的请示》（云阳宏源水司〔2025〕204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重庆江山水电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云阳县马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实施方案》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调整该实施方案内容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云阳县马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
二、项目业主：云阳县宏源水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三、项目代码：2507-500235-04-01-690702
四、建设地址：青龙街道马沱村。
五、调整后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

（一）大坝部分：对内坝坡新建50cm厚C30钢筋砼防渗面板，对外坝体喷射水泥砂浆保护，对坝顶采用C25砼进行修复。
（二）放水设施：对放水设施进行更新。
（三）泄洪设施：溢洪道按原高程及泄洪断面重新采用C30砼浇筑；消力池清淤加固。

（四）其他部分：新建防汛步道。
六、调整后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203.13万元，其中建筑工程费130.37万元，临时工程费23.97万元，独立费36.74万元，基本预备费9.55万元，环境保护工程投资1万元，水土保持工程投资1.5万元。资金来源：全额申请市级及以上财政专项补助资金。
七、建设工期：6个月
八、调整后群众投劳折资及劳务报酬发放：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工程项目，要严格按照《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坚守“赈”的初心充分发挥以工代赈政策功能的意见》（发改振兴〔2021〕1852号）《全国“十四五”以工代赈工作方案》（发改振兴〔2021〕1019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以工代赈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的通知》（渝发改振兴〔2025〕78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，能用当地群众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，应优先吸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。该项目吸纳参与项目建设的务工群众人数不低于20人，发放劳务报酬不得低于40.63万元，占财政资金的20%，并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，尽可能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。
九、招标方案核准：按照云阳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，具备条件的可以打捆公开招标；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采取邀请比选，或者竞争性比选、公开比价、随机抽取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等发包方式择优确定承包商，并报行业监督部门备案。
请你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尽快按照基本建设程序，抓紧办理和完善项目开工前的相关审批手续，积极落实项目建设资金。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控制规模和标准，确保不突破批复的项目总投资，严格安全“三同时”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，确保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。

原云阳发改农〔2025〕357号文件作废。
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云阳县水利局
2025年10月13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县统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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